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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农领办发〔2025〕72号

中共灵台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灵台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下达 2026 年中央及省级提前批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部门：

2026 年中央及省级提前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项目计划已经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定通过，现予下达。

本次下达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8624万元。

各项目主管单位要按照“谁管项目、谁用资金、谁负主责”

的原则，抓好项目实施跟踪督促和质量监督，切实做到“五查五

看”，项目资金全部实行报账支付管理；各项目实施单位要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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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下达计划及时编制实施方案报行业主管单位审批，如期完成

确定的建设任务，不得随意变更项目实施内容。本批项目计划要

在县乡村三级公告，公告内容长期保持、随时可查。要加强对本

批资金投入所形成的项目资产管理，明确资产管护责任，提升资

产运营效益，规范资产收益分配，完善资产监管机制，防止资产

闲置和损失浪费，确保项目资产保值增值、持续发挥效益。

财政部门根据资金指标分配表下达资金指标到具体业务主

管部门。各项目负责人因工作等原因调离，由接替负责人继续负

责，各项目主管部门要承担项目绩效主体责任，推进项目全过程

绩效管理，及时做好竣工项目验收工作，绩效评价结果报县财政

局、农业农村局备案。

附件：

1.灵台县 2026 年中央及省级提前批财政衔接补助资金指标

分配表

2.灵台县 2026 年中央及省级提前批财政衔接补助资金项目

计划表

3.灵台县 2026 年中央及省级提前批财政衔接补助资金项目

绩效申报表

中共灵台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灵台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6年 12月 19日

中共灵台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 12月 20日印

共印 20份


